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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四川达州出土16米长乌木
律师：埋藏物应归国有

据 《成都商报》 报道， 5 月 27

日上午， 四川达州达川区万家镇的

河沟附近， 挖机工人挖出了一根乌

木 ， 一时间 ， 附近居民到现场观

看。 经过专家初步鉴定， 乌木应该

是金丝楠木。

这根 16 米长的乌木该归谁所

有 ， 成了新的话题 。 当地村民表

示， 乌木是从村民土地里面挖出来

的， 应该归村上集体所有， 而当地

政府则称， 这是土里面挖出来的东

西， 应该是国有资产。

对此律师认为 ， 乌木是埋藏

物， 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条款， 应

该是属于国家所有。

发现

挖出乌木长约16米

5 月 27 日上午 ， 在达川区万

家镇五洞村， 在一村民住房附近的

河沟旁， 项目工地上一位挖掘机师

傅挖出了乌木， 一时间， 村里挖出

乌木的消息被传开。

5 月 31 日， 70 多岁的村民卫

定玉向记者介绍， 乌木正是在她家

门前 100 米处的河沟边被发现的，

乌木所在位置， 并非河里， 而是河

边的田地里， 发现乌木的田地， 是

卫定玉和村里其他两村民承包的。

在挖掘机师傅发现之后， 施工

单位管理人员迅速联系了万家镇政

府， 政府工作人员到达现场。 5 月

29 日， 乌木被整根挖出， 然后移

到卫定玉住房旁边的住户坝子上。

村民周茂福介绍， 乌木摆放之后，

每天都有人前来观看。

通过其他村民的介绍， 乌木被

挖出来之后， 有人拿着尺子测量了

一下长度和直径： 乌木长 16 米左

右， 最粗的位置直径 1 米左右。

为了不让乌木落入不法分子手

中， 村民在乌木还未完全挖出时，

就自发前来保护， 并且想法把乌木

移到周茂福住房的坝子里。

村民们都清楚， 乌木值钱， 不

过， 这根乌木到底该归谁， 一时成

为当地争论的话题。

有村民介绍， 乌木被挖出来之

后， 一名经营乌木生意的人前来看

了乌木情况， 说是楠木。 但到底值

不值钱， 村民表示对方并没有说钱

的事情， 然后就离开了。

万家镇政府一工作人员介绍，

当时确实找人前来鉴定过， 鉴定人

员是经营乌木生意的， “说是金丝

楠木”，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 到底

是不是金丝楠木， “自己是外行，

不能确定”。 事后， 自己将情况上

报给了达川区国资委部门。

“因为乌木是地下的东西， 应

该属于国家所有 。” 工作人员说 。

但五洞村的村民却认为， 乌木是从

村上田地里挖出来的东西， 应该属

于村上集体所有。

鉴于目前这种情况， 万家镇一

刘姓副镇长表示， 从自己所了解情

况来看， 乌木应归国有， 但现在怎

么解决这个问题 ， 目前还没有定

论， 乌木暂时由村民保管。

除了乌木归谁所有的争论， 这

根 16 米长的乌木到底值不值钱 ，

也是未知。

村民从乌木上拔下了一些木

屑， 木屑带有一点香味儿， 木屑的

内部呈现出金黄色 ， 在太阳下反

光。

记者随后联系上中国林产工业

协会楠木专业委员会专家陈刚， 通

过记者发过去的图片和视频， 陈刚

初步鉴定， 这根乌木是金丝楠木。

律师：

埋藏物应属于国家

四川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杜勇

介绍 ， 乌木到底归谁所有这个问

题， 以前也有媒体报道， 他认为乌

木是埋藏物， 应该属于国家， 不属

于村民私有。

律师杜勇给出的解释是 《民法

通则》 第七十九条， “收藏所有人

不明的埋藏物、 隐藏物， 归国家所

有。 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

者个人， 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

杜勇介绍， 《物权法》 第四十

八条规定， “森林、 山岭、 草原、

荒地、 滩涂等自然资源， 属于国家

所有， 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

除外”。

通过之前很多乌木的案例看，

法院认为， 乌木是自然形成的， 所

以是自然资源 ， 根据物权法的规

定， 其所有权就是国家的。

北京市君泽君 （成都） 律师事

务所律师陈小虎介绍， 乌木到底归

谁所有， 存在一定争议， 乌木应该

属于埋藏物。

《物权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

“拾得漂流物、 发现埋藏物或者隐

藏物的， 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

定 。 文物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

的， 依照其规定”， 因为地下的埋

藏物到底归谁， 是不明确的。 结合

《民法通则》 第七十九条 “收藏所

有人不明的埋藏物、 隐藏物， 归国

家所有。 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

位或者个人， 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

励”。

对于乌木的最终所有权， 陈小

虎表示， 还是应该属于国家所有。

（张杨）

外卖陷入“二选一”争议 律师：涉嫌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据 《兰州晚报》 报道， “美团

外卖要求我的店下线饿了么， 不下

线就在页面排名上置底或直接关

店。 因为是纯粹的外卖店， 就靠外

卖活着， 这样的措施已经给我造成

了极大损失。” 连日来， 记者接到

兰州市城关区、 七里河区、 西固区

的多家商户投诉美团外卖要求商户

在美团与其他外卖平台之间 “二选

一”。 律师认为， 此举如属实涉嫌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商户

美团要求“二选一”

开店之前的四五年 ， 1996 年

出生的西固小伙侯杰做网络主播。

2018 年 12 月， “看到很多外卖店

的好生意”， 侯杰便一时兴起， 开

了猴司令海派简餐店 （以下简称猴

司令）， 店面 61 平方米。 由于店面

小 ， 猴司令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饭

馆， 而是纯粹的外卖店。

开店不久， 侯杰先后与饿了么

平台、 美团外卖平台 （以下简称美

团） 签约。 “你家店要是也上饿了

么， 美团就扣点 25%? 如果不上饿

了么， 美团就每单只扣 21%！” 侯

杰说， 美团西固片区经营方 （以下

简称美团经理） 说的扣点 21%， 意

思是与他签 《战略合作协议》 （商

户称之为 “独家协议”） 之后每单

扣去的平台服务费， 而饿了么则没

有 “独家” 一说， 且只扣点 15%，

即使饿了么使用顾客较少 ， 但他

“也不想少一个赚钱的渠道”， 所以

与美团签了 “非独家”。

在猴司令这里， 每天仅在美团

的营业额平均就达 1000 元。 两家

外卖平台的和平相处状态一直持续

到今年 4 月。

据侯杰称， 从 4 月开始， 美团

要求给他的店加入可以冲单量但亏

钱的活动， 他没有做。 之后， 美团

缩小他的配送范围， 平台也很难搜

索到他的店， 基本是老顾客 “再来

一单” 才能点餐。 其间， 美团逼迫

他下线饿了么， 为此他多次投诉了

美团经理。

5 月 10 日， 侯杰和该美团经

理发生 “冲突”， 并互相拍了视频。

他将视频上传至抖音， 最后又在微

博上 “曝光”。

美团

不存在“逼独”现象

5 月 19 日起 ， 记者多次联系

美团外卖运营方， 直至 5 月 21 日

下午， 电话显示为北京、 自称为美

团外卖公关的 Eric （微信名） 正式

回复记者。

Eric 说 ， 对于记者反馈的事

情 ， 美团外卖第一时间开展了调

查。 调查发现， 猴司令因为存在异

地取餐、 一店多开的违规行为被下

线。 商户的配送范围为系统自动生

成 ， 无人更改过猴司令的配送范

围。 猴司令曾主动索要只有合作商

家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和资源倾

斜， 美团外卖与其平等协商， 并不

存在 “逼独” 现象。 该商家因为索

要补贴政策未果， 侮辱谩骂、 殴打

美团外卖工作人员， 目前美团方已

报警。

律师

涉嫌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就美团外卖和商户 “纠纷” 一

事， 记者采访了甘肃天马律师事务所

律师成震海。 成震海认为， 抛开美团

与商户的其他纠纷不谈， 光美团的一

些强制性经营行为已明显涉嫌垄断和

不正当竞争。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法只规定了垄

断的表现形式， 没有给垄断一个具体

定义。 按照通常的理解， 垄断就是通

过一些利用自己市场上的支配地位或

者其他手段， 来排除竞争或者是排挤

竞争对手的行为。

“美团外卖通过与商户签订独家

的、 排他性的协议， 让商户只能把自

己作为指定的交易者， 排除了其他的

外卖平台与商户的合作， 这种行为是

符合垄断行为的构成条件的。” 成震

海说， “合同法中对于在订立合同时

显失公平的这类合同， 作为受侵害的

一方可以申请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进行

变更、 撤销。”

APP宣称走路就能赚钱
律师：运营模式涉嫌传销

据 “红星新闻” 报道， “让汗

水不白流 ， 每天走几步路就能赚

钱！” 最近， 在线下和线上， 很多

人注意到了这样一款名为 “趣步”

的 APP 的宣传广告。 走路就能赚

钱？ 真有这样的好事？

走路赚“糖果”还能兑现

出于好奇记者扫描了海报上留

的二维码 ， 添加了自称是趣步

APP 推广人员的小木的微信。

小木称 ， 他负责的是推广工

作， “就是给你一个码， 你让别人

扫码注册然后实名认证就可以了，

成功一人就结一人的钱。 一个人是

7 块钱。”

随后小木给记者发来了一份标

题为 “趣步新同学， 课件表如下”

的链接列表。

趣步是什么 ？ 相关介绍信息

称 ： 趣步就是一款走路能赚钱的

APP， 简单来说就是把你的步数，

根据你的活跃度， 计算后生成趣步

糖果， 也就是说奖励糖果的产出过

程即是走路或跑步的计步过程。

那趣步糖果是什么呢？ 该介绍

称， 糖果就是类似一种虚拟积分，

是趣步平台发行的区块链资产， 总

发行量是 10 个亿， 只会减少， 不

会增加， 趣步设计了走路获取糖果

的方式 ， 每天走路就可以赚取糖

果。

糖果可以在趣步 APP 平台上

面兑换等值的商品， 其价格是根据

市场来算的， 现在是 15 块钱左右

一个， 当然， 也有用户在收购。 而

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糖果， 你就需

要去分享和推广。

小木发给记者的 《推广一个人

有多少收益》 的文章中称： “推荐

一个人认证增加 0.05 个加成活跃

度 ！ 如果这个下级也去推广裂变

呢 ？ 下下下级推广增加团队活跃

度。 如果你能带好这群人， 相当于

你 每 个 月 都 有 一 份 持 续 收

入！”

实名认证需交1元

小木发给记者的资料还包括了

一份聊天记录， 其中有趣步运营主

体的介绍， 相关营业执照显示， 趣

步是由湖南趣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的 。 记者在安卓版实测的时

候， 还需要进行支付宝实名认证，

但和平常我们接触的实名认证不同

的是， 这里的实名认证需要交 1 块

钱的认证费， 收款方正是湖南趣步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而在网上 ， 也有对趣步的质

疑。

企鹅号 “反传保护伞 ” 称 ，

“趣步这家公司是合法注册的， 但

是其运营模式是符合拉人头传销性

质的 ， 号称几十万粉丝的趣步

APP 竟然连安卓苹果应用市场都

上不去。”

百度知道则有网友称， “一块

钱注册， 如果有一亿人注册， 那他

就收入一个亿， 轻轻松松骗到一个

亿了”。

记者试图联系 “趣步” 的运营

方湖南趣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求证

相关情况， 截至发稿， 对方电话一

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律师称模式涉嫌传销

就趣步所谓的走路赚钱以及它

的这种推广模式， 记者采访了成都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的江璐仙律师，

江律师仔细看了小默发给记者的材

料后表示， 趣步这种模式跟传销几

乎是一个性质。

江律师称， 根据 《禁止传销条

例》 第二条： 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

经营者发展人员， 通过对被发展人

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

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

报酬。

该条例还明确， “组织者或者

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 要求被发展

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 对发展的

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

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

（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 ，

下同）， 牟取非法利益的”? “组织

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 要求

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 形

成上下线关系， 并以下线的销售业

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 牟

取非法利益的”， 都属于传销。

“趣步的运营模式虽然起初是

零投资， 但是却利用像传销拉人头

方式发展下线。” 江律师称， 这种

发展上下线的模式跟传销几乎无

异， “一旦哪天跑路了， 大家的钱

就打水漂了”。

（白兆鹏）

资料图片


